
在 2010/11 學年為經濟上有需要的學生 

推行上網費津貼計劃 

 

 鑑於家居上網已逐漸跟其他學習資源有着同等的重

要性，及我們應支援來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在家居上網學

習，政府將於 2010/11 學年推行一項以家庭為單位的上網

費津貼計劃。 

 

符合資格的家庭 

 

根據此計劃，我們會在 2010/11 學年為以下每個有子

女接受全日制中小學程度教育而經濟上有需要的家庭，提

供上網費津貼 － 

 

(a)  有關家庭的子女符合資格領取綜合社會保障援

助 (下稱「綜援」 )計劃下與就學有關的定額津

貼。這些家庭可獲 1,300 元的全額上網費津貼；

及 

(b)  有關家庭的子女能通過學生資助辦事處（下稱

「學資處」）現行入息審查以申領學資處學生資

助。我們會視乎這些家庭的入息審查結果，向每

個 家 庭 發 放  1,300 元 全 額 上 網 費 津 貼 或  650 

元半額上網費津貼。 

 

津貼會以家庭為單位及以非實報實銷的方式發放，讓

家長可因應其子女的學習需要，靈活運用津貼以選購合適

的互聯網服務。 

 

學資處申請程序及發放上網費津貼的安排 

 

  學資處將於 2010 年 6 月中旬開始向通過 2010/11

學年入息審查的申請學生發出書面通知，告知他們被評定

的資助幅度和上網費津貼計劃的細節。這些申請學生的家

長可選擇申領上網費津貼。學資處將於 2010 年  8 月底

起，以銀行轉賬方式，把津貼款項發放給合資格的家庭。

至於在 2010/11 學年較後時間才通過入息審查的家庭，在

核實他們的申領資格後，學資處亦會向他們發放上網費津

貼。  



 

社會福利署（下稱「社署」）發放上網費津貼的安排 

 

社署會在 2010 年 8 月起透過現行綜援發放的安排，

向合資格的綜援家庭發放上網費津貼。 

 

「電腦循環再用計劃」 

 

與此同時，教育局宣佈由於上網費津貼計劃已落實

推行，「電腦循環再用計劃」下的一年免費互聯網服務將

於2010 年 6 月 1 日起停止接受新的申請。合資格的家庭應

向學資處或社署申領新設的上網費現金津貼。 

 

至於現正根據「電腦循環再用計劃」享用首年免費

上網服務的學生，他們可按此計劃繼續享用免費上網服

務，直至他們首年免費上網服務屆滿為止。隨後，合資格

的家庭可向學資處或社署申領上網費現金津貼。 

 

教育局亦會視乎可運用的資源，繼續向合資格的學

生提供循環再用電腦，直至「電腦循環再用計劃」原定的

終止日期，即 2011 年 2 月 5 日。申請詳情請參閱教育局網

頁 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975&langno=2。  
 

查詢 

如欲查詢上網費津貼計劃的申領資格和申請程序，

家長／學生可致電 8226 7067，向學資處查詢。領取綜援的

家長／學生則可致電 2343 2255，向社署查詢。有關「電腦

循環再用計劃」的查詢，可致電 3698 3605 與教育局聯絡。 

 

2010 年 6 月 1 日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975&langno=2

